石家庄学院学士学位复议申请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学  号
	

	学  院
	
	专  业
	
	班  级
	

	不授予

学士学位原  因
	依据《石家庄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石院政[****]**号）第**条第*款，不授予***学士学位。

	申请复议
理  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①请将相应材料复印件附后，并交验原件。

②此表一式三份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、申请复议人各一份）。
